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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近年來，校園霸凌事件頻傳，引發社會的關注，你認為目前台灣地區的學生面對校園的生活困擾問題有那些？並

請就學校如何因應處理學生所面對的校園困擾問題，提 !出你的解決策略？(25 分) 

 

 

    學校本該是一個充滿歡笑，讓學生快樂學習與成長的地方，但現在卻變成了一個成人社會的縮影，學生必須提早

學會如何在暴力的威脅中求生存，如何還給孩子純真快樂的成長環境？政府教育相關單位應該研擬有效的防治策略，

而家長與學童也應該積極與教師和學校合作，共同營造一個溫馨和諧無暴力的友善校園。目前學生在校園內可能會面

對的生活困擾大致說明如下：  

 

(一)校園生活困擾 

1. 肢體霸凌：以肢體暴力造成他人的身體傷害。 

2. 言語霸凌：運用語言威脅、刺傷或嘲笑別人，造成他人心理受傷。  

3. 關係霸凌：包括排擠弱勢同儕、散播不實謠言中傷同儕等。 

4. 性霸凌：以有關性、性徵及性別取向作為嘲諷的行為，甚至是身體上的侵犯。 

5. 網路霸凌：利用網路散播色情圖片、散佈謠言中傷他人、恐嚇他人。  

 

(二)校園困擾的解決策略 

若學校的教師能細心觀察、關心、瞭解、發現與通報，是可以提早發現兒少的生存困境，使公權力及早協

助進而免除不幸事件發生，使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在安全、健全的環境中成長。具體策略如下：當孩子遇到

生活困擾時，學生的生理與心理方面都會受到嚴重傷害，若沒有及時發現並給予協助，對其身心發展將會

有不良影響。 

 

◎症狀與觀察 

1. 孩子看起來沮喪或焦慮，但拒絕說明發生了什麼事。  

2. 身上出現不明的傷口或瘀清。  

3. 學用品或衣服常莫名毀損。  

4. 學業明顯退步，藉口不去上學。  

5. 經常要求額外的零用錢。  

6. 經常頭痛、失眠與作惡夢  

◎教育與介入 

1. 讓孩子了解什麼是霸凌行為，教導孩子這些行為的嚴重性和傷害性。 

2. 多關懷少暴力：教導孩子時，多關懷少打罵，讓孩子遠離暴力的媒體、電視節目與線上遊戲等。 

3. 鼓勵正向的社交技巧：積極地教導及示範正向的社會技巧，如：接納、關懷與尊重，培養孩子有同

理心，當孩子表現良好的行為時，也要給予肯定與鼓勵。 

4. 與專家合作：家長與學校應密切合作，必要時也可尋求輔導專家的協助，以矯正孩子的行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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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規定要提供那些少年福利？這些福利內容是否能夠滿足兒童及少年現有的需求？請提出你

的看法 o  (25 分) 

 

 

 

(一) 少年福利現況 

 

    在兒少法之中，無法凸顯青少年群體的獨特性與需求，因兒少法將青少年視為與兒童一樣，都是需要受到相同保

護的對象，所以忽略了青少年階段由於生心理變化所帶來的獨立與自主需求。目前依據兒少法中所提供的少年福利，

大致說明如下： 

1.少年行為之禁止：包括少年不得有之行為、不得出入危害其身心健康之場所等。  

2.對少年特定行為之禁止：包括規範父母、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少年之人；各營業場所之負責人及從業人員； 

以及任何對少年造成身心不良影響之特定行為。  

3.少年遇特殊狀況時的收養規定。  

4.建立出版品、電腦軟體、電腦網路分級制度。  

5.專業人員責任通報。 

6.協助或輔導安置少年。 

7.緊急保護及安置有立即危險或危險之虞之少年。 

8.安置或輔助家庭變故之少年。 

9.安置案件之追蹤輔導及提供必要之福利服務。  

10.訂定少年家庭處遇計畫。 

11.保密少年之姓名及身分資訊。  

12.宣告停止親權或監護權。 

13.少年財產保護。 

 

(二) 需求與未來發展 

 

    2003 年立法院將原本各自分立的「兒童福利法」、「少年福利法」予以整合，成為「兒童及少年福利法」(簡稱「兒

少法」)。目前我國十八歲以下的人口約有五百萬人左右，占了我國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多。  

    

 但在媒體上，我們卻常看到各式兒少虐待、兒少事故傷害、校園性侵的事件，而且這些問題總是層出不窮。這其實

是國家與社會體制長期忽視兒童及少年權益的結果，對於兒童、少年福利的政策，仍停留在救助弱勢個案的慈善觀念，

並沒有從「兒少是全社會的公共資產」的觀點來做全面的政策規劃。個人看法如下： 

1. 除了提供最低生活保障、人身安全及保護照顧等基本需求，還需增加兒童少年權益保障之思維。 

2. 因應網路科技與媒體環境快速變遷所產生的結構性變化，要考量更新這些變化，為兒童少年成長環境帶來的

挑戰。 

3. 針對現行法缺漏之條文，例如：身分、衛生、安全、教育、成長與發展、文化休閒與社會福利、就業與勞動、

保護與司法等部分，給予修正，使未來的兒少福利更具完整性。  

4. 將殘補提升至預防的觀點，從學校、家庭及社會的教育下手，改變整個環境，不要將親職教育停留在罰則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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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何謂機構安置？作為機構中的保育人員，其主要角色與職務為何？ (25 分) 

 

 

 

(一) 機構安置： 

 

    指的就是育幼院、兒童之家這類的機構式收容的兒童教養機構。為收容安置家庭失依、遭遺棄、受虐待、行為偏

差或從事性交易兒童少年之替代性處所，經由機構的妥善照顧及輔導，並提供兒童少年適切的醫療、就學、就業及其

他相關協助，對於其重返家庭，有積極正面之助益。  

 

(二) 保育人員的角色與職務 

 

    身為機構保育人員是陪伴者、教養者、引導者，也是孩子的模範和希望，保育人員著實需要更多的愛心與耐心，

給這群需要更多愛和幫助的孩子一份希望和機會，保育人員除了給予家童良好的生活照顧與教養外，自己也該參與保

育人員的專業進修，讓自己更有能力協助這群孩子朝正面的方向前進。 

 

1.生活照顧： 

由保育人員負責衣、食、住、行、育、樂等活動安排，隨時注意孩子的生活作息、健康、情緒變化、生活

習性及其他特殊行為等。培養人際關係，讓孩子身心健康。 

 

2.就學輔導： 

家(院)童在入家(院)就學後，課業方面普遍出現學業成績無法提昇，必須強化學習動機，結合長期的個別輔

導；加強與學校老師聯繫，評估院童的學習能力及優缺點，再予以補救輔導。增進孩子學習的自信與自尊。 

 

3.保健服務： 

關注並瞭解每位孩子生理發展、身心成長等相關問題。積極照顧孩子的身心健康，包括：個別諮商、門診、

藥物治療、小團體活動等，並對發展遲緩兒童及時發現協助就醫，安排身心障礙鑑定，實施早期療育，維

護兒童學習權益。 

 

4.專業輔導： 

針對每個孩子的差異和特殊性，邀請專家、輔導老師、保育員、社工員、輔導員等加以研討之處遇方式，

聘請心理輔導員予以輔導諮商。  

 

5.就業輔導： 

除因原生家庭環境改善而回歸原生家庭外，鼓勵孩子於暑假期間至相關的學習場所實習打工，將來能夠學

以致用而能自立生活。 

 

6.親子關係： 

積極協助家屬對於子女教養與關係增進之輔導，保育老師應和家屬連繫溝通，必要時家庭訪問，尋求家屬

對孩子的關心，增加家屬的責任心。  

 

7.兒童權益保障： 

尊重兒童各項權益，提供通暢的溝通管道；注意兒童日常生活隱私，規定合理的作息，積極安排參與社區

活動，使兒童能融入社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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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，台灣地區是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國家，少子化已是嚴重的事實，目前政府對於一般兒童照顧需求上，有那些具體措

施？(25 分) 

 

 

    目前我國兒童及少年人口數約  為 475 萬餘人，占我國總人口數 20.52％。但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為世界趨勢，兒

童時期為人生最重要的紮根成長期，讓每一位兒童少年安全、健康、快樂的長大，是我國擬訂兒童照顧的主要目標。

目前政府對於兒童照顧的具體措施分為：福利津貼、教育服務、兒童保護和醫療保健四大項，分述如下。  

 

 (一)福利津貼 

◎低收入戶生活扶助：每位兒童 1800~7000 元/月 

◎中低收入戶生活扶助：每位兒童每月 1400 元 

◎托育津貼： 

1. 低收入戶或寄養家庭兒童就讀托兒所或幼稚園，每位兒童每年補助 18000 元 

2. 年滿 5 歲就讀托兒所或幼稚園時，每位兒童每年補助 12000 元 

3. 幼兒教育券：滿 5 歲兒童讀私立托兒所或幼稚園時，每人每月補助 10000 元 

◎醫療補助： 

 1. 三歲以下兒童補助其健保部分負擔(門診與住院) 

 2. 低收入戶兒童享有健保費與就醫部分負擔全額補助  

 3. 弱勢兒童是情況而定補助健保積欠費用、發展評估費用以及住院之部分負擔  

◎早期療育補助： 

可申請訓練費及交通費補助（低收入戶每人每月 5,000 元，非低收入戶每人每月 3,000 元） 

 

 (二)教育服務 

◎托育服務： 

1. 設托兒所及托嬰中心、幼稚園與課後托育中心，收托 1 個月至 12 歲兒童 

   2. 社區保母支持系統之推動：提升保母服務品質  

◎教育輔導： 

    1. 推廣家庭教育 

2. 辦理學前特殊教育：鼓勵私立幼稚園、托兒所招收 3~6 歲身心障礙幼兒，每學期補助幼稚園及家長各 5000

元 

 

 (三)兒童保護： 

1.  24 小時婦幼保護專線，提供緊急求助、救援、通報以及諮詢服務  

2. 責任通報機制 

3. 失蹤兒童協尋機制 

4. 家庭處遇計畫服務 

5. 保護個案之安置  ex 緊急庇護所、寄養、教養機構安置  

 

 (四)醫療 

◎衛生保健： 

1. 推動出生通報 

2. 全方位兒童預防保健服務  

3. 每年 5~6 歲學齡前兒童斜弱視篩檢等 

 

◎早期療育： 

1. 地方政府成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小組並設置轉介中心  

    2. 廣設療育服務機構 

    3. 鼓勵托育機構收托發展遲緩兒童  

    4. 推動早期療育在宅服務：專業團隊在宅療育  

 


